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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第 5 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
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民國 103 年 6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

二、 地點：本公司 3 樓第 2 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劉副總經理詩宗       記錄：王翎 

四、 出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(視訊會議)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提報本公司陳報交通部 103 年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─「權力、決策與

影響力篇」、「人身安全與司法篇」、「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篇」規劃重點及

預期目標。 

決議： 

1. 「權力、決策與影響力篇」 

(1)「深化性別統計相關資訊，增加政府政策資訊之可及性」一節，

可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各性別需求進行各類調查，相關意見可提

供給總公司行銷處做為參考。 

(2)有關「提升女性參與機會，擴大參與管道」，請各分公司於組成各

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時，應注意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。 

2. 「環境、能源與科技篇」 

(3)「讓各政策領域內的性別隔離降到最小」一節，可將本公司開放

學校進行港區參訪等活動宣導及參訪成果納入公司出版之文宣品

中，以達到宣傳目的。 

(4)「結合民間力量，提高治理效能」一節，可將本公司女性防護員

納入防災救災應變小組，以更深入了解女性需求，並可將女性員

工參與港區工作等活動拍攝成影片或發佈新聞稿，廣為宣傳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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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落實兩性平權外，另可為港務公司企業形象及招募人才活動做

宣傳。 

(5)「不同性別與弱勢處境者的需求均可獲得滿足」一節，各個空間

設計如置物櫃等需考量男女性身高、體力等不同情形做設計，以

符合不同性別需求。 

(二) 報告總公司及各分公司停車場、庭園等監視器及燈具之設置。 

決議：各項設備增設尊重各分公司建議辦理，另本小組各分公司委員如

有發現新增需求，請直接與各分公司業管單位聯繫增設相關設

備。 

七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：本公司 103 至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(草案)。 

決議： 

1. 計畫中如要舉辦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，應確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

時數，以維護同仁權益。 

2. 有關王委員所建議為強化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(CEDAW)部

分，CEDAW 的概念為政策及法規檢視，可分為法規及計畫方案兩大區

塊，蒐集本公司內部法規、政策、方案及計畫進行逐一檢視，以達到

落實 CEDAW 推動之目的，請研議納入計畫中。 

3. 可增加與外部單位如各婦女團體及民眾互動之項目，例如可開放部分

公共空間供參訪，或辦理相關活動，以增加民眾對港務公司的了解。 

4. 有關本計畫年度辦理方案「營造性別主流化友善空間環境」一節，本

公司港勤中心、監控中心及航管中心因工作性質特殊，以往較少女性

員工，惟近年加入不少女性同仁，在工作及值班環境中亟需增加女性

同仁所需之專用空間，此部分如牽涉到預算，可在預算容許項目下勻

支。 

5. 總公司及各分公司性別主流化專區之更新頻率，修正為每月檢視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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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，以充實專區內容。 

6. 成果展現時如能配合敦親睦鄰等活動，將性別平等相關宣導文宣致贈

給地方社團，除可提升公司形象，並達到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目的。 

7. 本計畫原則上通過，有關文字微調部分，請承辦單位依會議討論修正

後執行，其餘內容可於每年年初進行滾動式檢討修正。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散會：下午 3時 50分。 


